
刘某诉杨某民间借贷纠纷案

裁判要点：出借人明知借款人借
款用于赌博仍提供借款，由此产生
的债权不受法律保护。在被告抗辩
原告明知借款用于赌博并证明达到
引起合理怀疑的程度时，原告除应
当证明其与被告借款事实的存在及
款项的实际交付外，还应证明该借
贷关系合法有效。

基本案情：2016 年 1 月，杨某因
开设赌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17
年 5 月至 2019 年 4 月，刘某多次向杨
某转账计 11 万元。杨某收到刘某所
转款项后，大多在较短时间内即转
给他人。后刘某在向杨某催款过程
中多次询问其“何时开盘”“是否需
要水哥”。因杨某未向刘某还款，刘
某诉至法院。杨某称，刘某明知其
借款用于赌博且刘某也一并参与赌
博，案涉债权不应被保护。刘某称，
其经他人介绍与杨某相识，不知晓
杨某的职业，杨某提出借款时未询
问其用途。

裁判结果：市中院认为，双方之
间的交易金额、时间及交易方式明
显不符合一般民间借贷常规和正常
交易习惯。刘某在不知晓杨某职业
的情形下，未询问借款用途，即连
续不断应杨某要求而密集出借款
项 ，明 显 不 符 合 理 性 人 的 正 常 认
知。杨某对其主张刘某明知其借款
用于赌博的事实举证证明已达引起

合理怀疑的程度时，刘某应当证明
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合法有效。若
原告不能举证证明，应承担结果意
义上的证明责任。市中院作出民事
判决：驳回刘某对非法之债的诉讼
请求。

典型意义：赌博是法律明令禁止
的行为。遏制赌博活动需切断行为
人的资金链，从源头上减少赌博资金
的供给。本案裁判向社会公众彰显
了为赌博提供资金不受法律保护的
司法态度，引导民间借贷资金用于合
法用途。

吴某诉杜某民间借贷纠纷案

裁判要点：未在国家规定的场
所进行未经授权的外汇结算，系非
法行为，情节严重可能构成犯罪。
民事主体约定私自从事兑换港币
业务以赚取差价，违反法律规定，
双方由此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属
不法原因给付的违法之债，不受法
律保护。

基本案情：2024 年 7 月，吴某与
杜某在澳门共同赌博，因缺少资金，
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投资协议》约
定：“吴某出资在澳门某赌场从事兑
换港币活动以赚取差价，无论兑换
港币是否盈亏，杜某每天向吴某发
放工资及业务利润 2000 元，并包吃
包住。”后吴某陆续投资合计 29 万
元 ，回 款 后 继 续 用 于 双 方 赌 博 。
2024 年 9 月，吴某、杜某返回内地。
由于双方因 29 万元资金归属发生争
执，吴某以民间借贷为由将杜某诉
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杜某归还 29

万元本息。
裁判结果：响水法院认为，吴某、

杜某约定从事兑换港币业务系非法
活动，因违反法律规定，双方之间的
投资协议无效，由此形成的债权不
属于合法民事权益，不应受到法律
保护。响水法院作出民事判决：驳
回吴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
当事人没有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
效力。

典型意义：本案清晰界定了私
下从事外币兑换业务的违法属性，
明确任何以“投资协议 ”“合作经
营”等名义掩盖非法目的的民事行
为，均不受法律保护，有力维护了
金融监管秩序。本案向社会传递
了“ 任 何 人 不 得 从 违 法 行 为 中 获
利”的法治理念，警示市场主体应
当遵守法律法规，引导民事主体在
合法框架内进行经济交往，维护社
会公序良俗。

盐城市某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诉蒋某、蒋某钢、周
某萍借款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点：在“名义借款人”与“实
际借款人”不一致的情况下，若出借
人借款时明知名义借款人只是“挂
名”，资金由他人实际取得、使用，则
借款合同直接约束实际借款人，由
其承担还款责任。反之，应坚持合
同相对性，由名义借款人对外承担还
款责任。

基本案情：2022 年 1 月，盐城市
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作为贷款人与
蒋某签订借款合同。蒋某以其名下

房屋为案涉贷款提供担保。同日，蒋
某钢、周某萍作为保证人为上述债务
提供保证担保。后盐城市某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向蒋某转账 90 万元。由
于蒋某、蒋某钢及周某萍仅归还 10
期利息，盐城市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遂诉至法院。法院查明，蒋某系蒋某
钢之子，案涉 90 万元在转入蒋某银
行卡后随即转入蒋某钢账户。保证
人周某萍系蒋某钢之妻。

裁判结果：盐都法院认为，蒋某
与盐城市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订
90 万元借款合同，但该笔借款实际
为其父亲蒋某钢所借并使用。同
时，盐城市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明
知蒋某缺乏还款能力且未严格审核
其资质，款项最终转入蒋某钢账户
并由其偿还利息。因此，借款合同
应直接约束实际借款人蒋某钢与盐
城市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蒋某不
承担还款责任。盐都法院作出民事
判决：一、蒋某钢向盐城市某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还款付息；二、若蒋某钢
未能按期履行上述债务，则盐城市
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有权对蒋某所
有的某地房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
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三、周某
萍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宣判后，双方当事人没有上诉，判决
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金融机构“借名贷款”
纠纷频发。本案明确若出借人明知
名义借款人仅“挂名”，而另有实际
借款人，法院应突破合同相对性，该
合同直接约束实际借款人，由其承
担还款责任。本案的裁判思路和结
果，对处理类似纠纷具有一定的参
考价值。

全市法院金融审判典型案例（选登）

射阳法院黄沙港法庭

送法进社区 赋能基层治理

法条链接：《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
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
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
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
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
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有前两款行为，在提起公
诉前积极退赃退赔，减少损害
结果发生的，可以从轻或者减
轻处罚。

零元购车还有钱赚，是馅饼还是陷阱？
小案小案大义大义

2018 年 9 月，被告人赵某、杜
某、徐某、沈某几人一拍即合，成立
了一家公司。他们通过微信推广、
口口相传等途径宣传：“0首付0月
供购车，公司帮你还贷款，多余资
金投资赚钱，稳赚不赔！”以此吸引
了不少客户前来购车。

客户一来，赵某几人就顺势
引导客户办理银行信用贷和车辆
抵押贷款，同时要求如果客户购
车后的剩余贷款不足购车费的
50%，则需通过信用卡套现等方式
补齐资金交由赵某几人进行操
作。赵某几人将吸收来的 100 万
余元投入网络平台进行投资，再
用投资收益为客户偿还银行信用
贷和车辆抵押贷款，并从中赚取
差价。然而，随着网络投资平台
陆续倒闭，投资项目持续亏损，公
司也跟着黄了，无法再以平台投
资盈利为客户偿还贷款。直到这
时，大家才发现：“0 首付 0 月供”
原来是场空。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赵某、
杜某、徐某、沈某未经国家有关部
门批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扰乱
金融秩序，其行为均构成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罪。结合各被告人有自
首、坦白、认罪认罚、退赔款项等情
形，并取得受害者谅解，最终对4名
被告均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并处
罚金，责令四名被告继续退赔受害
者的损失。

法官提醒：天上不会掉馅饼，
“免费午餐”背后往往藏着陷阱。
非法集资“伪装术”层出不穷，希望
广大消费者树立理性的消费、投
资观念，拒绝高额利益诱惑，远离
非法集资，守护自己的钱袋子。
而作为经营者，必须严格遵守国
家相关法律法规，切勿为追求短期
利益，采取虚假宣传等手段变相吸
收公众存款，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
严惩。 崔木妍

政法2025年10月23日 星期四 07责任编辑：吉德龙 校对：陈蓉

□张一鸣 毕晓焕

盐城晚报讯 为夯实基层治理根
基，提升社区干部依法调解、化解矛盾
的能力，近日，射阳法院黄沙港法庭干
警走进辖区海星社区，围绕乡村常见法
律问题开展普法宣传。

“村民之间私下转让宅基地，没办
过户手续，后续产生权属争议怎么解
决？”“用工时没签协议，出了纠纷如何
界定责任？”干警与社区工作人员深入
交流，细致了解当前基层矛盾动向与焦
点，发放《乡村常见法律问题百问百答》

《土地案例选编》等普法手册。聚焦婚

姻家庭、继承、民间借贷、土地流转、劳
务纠纷等法律问题，干警结合典型案
例，深入浅出地讲解相关法律规定及在
实际调处中如何准确适用。同时针对
社区工作人员在纠纷化解工作中遇到
的“堵点”与“难点”，分享处理矛盾的工
作方法和技巧。

近年来，射阳法院坚持和发展新时
代“枫桥经验”，主动前移司法服务关
口，持续开展送法进社区、进乡村等活
动，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佘法

射阳法院黄沙港法庭送法进社区

近日，市中院发布了全市法
院金融审判典型案例。现选登部
分案例如下。


